
5.毛类初加工。通过对畜禽类动物毛、绒或羽绒分

级、去杂、清洗等加工处理，制成的洗净毛、洗净绒或羽

绒等。
6.蜂类初加工。通过去杂、浓缩、熔化、磨碎、冷冻

等加工处理，制成的蜂蜜、鲜王浆以及蜂蜡、蜂胶、蜂花

粉等。
肉类罐头、肉类熟制品、蛋类罐头、各类酸奶、奶酪、

奶油、王浆粉、各种蜂产品口服液不属于免税范围。
（二）饲料类初加工

1.植物类饲料初加工。通过碾磨、破碎、压榨、干

燥、酿制等加工处理，制成的糠麸、饼粕、糟渣、树叶粉

等。
2.动物类饲料初加工。通过破碎、烘干、制粉等加

工处理，制成的鱼粉、虾粉、骨粉、肉粉、血粉、羽毛粉、乳
清粉等。

3.添加剂类初加工。通过粉碎、发酵、干燥等加工

处理，制成的矿石粉、饲用酵母等。
（三）牧草类初加工

通过对牧草、牧草种籽、农作物秸秆等，进行收割、
打捆、粉碎、压块、成粒、分选、青贮、氨化、微化等加工处

理，制成的干草、草捆、草粉、草块或草饼、草颗粒、牧草

种籽以及草皮等。
三、渔业类

（一）水产动物初加工

将水产动物（鱼、虾、蟹、鳖、贝、棘皮类、软体类、腔

肠类、两栖类、海兽类动物等）整体或去头、去鳞（皮、
壳）、去内脏、去骨（刺）、擂溃或切块、切片，经冰鲜、冷
冻、冷藏、干制等保鲜防腐处理和包装的水产动物初制

品。
熟制的水产品和各类水产品的罐头以及调味烤制

的水产食品不属于免税范围。
（二）水生植物初加工

将水生植物（海带、裙带菜、紫菜、龙须菜、麒麟菜、

江篱、浒苔、羊栖菜、莼菜等）整体或去根、去边梢、切段，
经热烫、冷冻、冷藏等保鲜防腐处理和包装的产品，以及

整体或去根、去边梢、切段，经晾晒、干燥（脱水）、粉碎等

处理和包装的产品。
罐装（包括软罐）产品不属于免税范围。
（三）水产综合利用初加工

通过对食用价值较低的鱼类、虾类、贝类、藻类以及

水产品加工下脚料等，进行压榨（分离）、浓缩、烘干、粉
碎、冷冻、冷藏等加工处理制成的初制品。如鱼粉、鱼

油、海藻胶、鱼鳞胶、鱼露（汁）、虾酱、鱼籽、鱼肝酱等。
以鱼油、海兽油脂为原料生产的各类乳剂、胶丸、滴

剂等制品不属于免税范围。

法规介绍

财政部
关于印发《邮电通信企业邮电

附加费会计处理的规定》的通知
财会字〔1997〕12 号

邮电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为了加强邮电通信企业邮电附加费的核算与管理，根据我部《邮电附加费征收使用监督管理办法》（财工字

〔1997〕4 号）的规定，我们拟定了《邮电通信企业邮电附加费会计处理的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邮电通信企业邮电附加费会计处理的规定
1997 年 3 月 5 日

一、企业应在“通信业务收入”科目下的“邮政收

入”、“长途电信收入”和“市内电话收入”二级科目下均

增设“邮电附加费收入”明细科目，核算企业收取的邮电

附加费。
在“其他应交款”科目下增设“应交邮电附加费”二

级科目，核算企业应上交国家财政的邮电附加费收入。
在“实收资本”科目下的“国家资本”二级科目下增

设“国家拨入邮电附加费”明细科目，核算企业实际收到

国家拨入的邮电附加费。
二、企业根据营业报告单或营业收入汇总表的收方

转帐时，借记“营业款结算”科目，贷记“通信业务收入”

科目。
邮电附加费收入应交纳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及教育费附加，借记“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贷记“应交

税金”、“其他应交款”科目；上交时，借记“应交税金”、
“其他应交款”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邮电附加费收入扣除有关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及教育费附加后的余额，借记“通信业务收入”科目，贷
记“其他应交款”科目；上交时，借记“其他应交款”科目，

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企业实际收到的国家拨入的邮电附加费，借记“银

行存款”科目，贷记“实收资本 -国家资本”科目。
三、在损益表中，邮电附加费收入应包括在“通信业

务收入”项目中反映，并同时在“市话初装基金收入转

出”项目（第 4 行）下增列“邮电附加费收入转出”项目

（第 5 行）。
“邮电附加费收入转出”项目，反映企业转出的应交

国家财政的邮电附加费收入。本项目应根据“通信业务

收入”科目的借方发生额分析填列。
四、农村电信企业收取的属于农村电话部分的邮电

附加费比照上述规定进行会计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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